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事服务指南

一、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简介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将孩子出生后需要办理的《出生医学

证明》签发、《预防接种证》发放、户口登记、社保卡申领、医

保参保登记等5个“单事项”集成为“一件事”，实现“零跑动”

办理，为群众带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验。

二、联办事项

（一）出生医学证明办理

（二）新生儿户口登记

（三）社会保障卡申领

（四）新生儿医保参保登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五）预防接种证办理

三、实施机构

牵头部门:市卫生健康委

配合部门:市公安局、市医疗保障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服务对象

临沂市内的新生儿

五、设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四）《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



的通知》

六、办理形式

（一）线下办理：“户口登记”事项，需在新生儿落户地派

出所进行现场办理。“预防接种办理”事项，由产科接种室工作

人员 24 小时内将为其接种第 1剂乙肝疫苗和卡介苗后办理。

（二）线上办理：除“户口登记”“预防接种办理”外的其

他事项，可通过登录“爱山东”APP 平台“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应用服务，进行网上办理。

七、受理条件

（一）符合在助产机构出生三个月以内新生儿

（二）符合随父、随母落家庭户

（三）父母双方现行婚姻关系内生育的子女

（四）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介质 来源渠道 份数

1 新生儿父母身份证 原件 电子 数据共享 1

2 新生儿父母户口簿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1

3 新生儿父母结婚证 原件 电子 数据共享 1

九、办理流程

（一）线上办理流程：孕妇分娩后，医院将出生登记信息上

传到山东省妇幼健康管理信息系统。新生儿母亲登录“山东政务

服务网”实名注册后，选择“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办理，也可

登录“爱山东”APP，选择“服务”模块中的“一件事办理”专



区，点击“出生一件事”在线办理菜单，选择在线办理。

新生儿监护人可选取以

下方式提出申请

“山东政务服务网”：

“高效办成一件事”专

区

“爱山东”APP：“一

件事办理”专区

卫健部门审核

通过

信息推送至卫健部门

不通过

签发出生医学证明
纸质版出生医学证

明将邮寄送达；产

房内的接种信息将

在平台展示

公安部门审核

群众线下至公安部门

现场办理户口登记（携带户口簿

和出生医学证明原件）

通过

医保部门审核 人社部门审核

落户后线上提交信息落户后线上提交信息

办理新生儿医保参保登记

（登记后需到税务系统自主缴

费）

办理社保卡

邮寄送达

通过 通过

结束

告知

原因

并返

回相

应步

骤

不通过

告

知

原

因

并

返

回

相

应

步

骤

不通过

医院完成“分娩登记”和首剂“预防接
种”服务

新生儿出生

不通过



（二）线上“零跑动”办理流程：在使用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联办系统的基础上，由各助产机构妇产科医务人员、出生医

学证明办理窗口人员向申请联办业务的群众进行帮办指导，对有

邮寄意愿的新生儿父母，在联办系统中选择将出生医学证明（正

副页）邮寄至户籍地派出所，派出所在收到出生医学证明（正副

页）后，查验、拆切出生医学证明副页，同时根据联办系统推送

的信息，为申请人办理落户业务（打印索引页及新生儿户籍页），

并将联办业务信息流转至医保、人社部门办理新生儿医保参保登

记、社保卡申领业务。户籍地派出所通过邮件到付形式，将新生

儿出生医学证明正页、户口索引页及新生儿户籍页邮寄至新生儿

父母。

新生儿父母在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联办系统提交申请

新生儿父母在联办系统中将出生医学证明（正副页）邮
寄至落户地派出所。

户籍地派出所查验、拆切出生医学证明副页，确认无误
后办理新生儿落户业务，并保留出生医学证明副页。

将联办业务信息流转至医保、人社部门办理新生儿医保
参保登记、社保卡申领业务，并由户籍地派出所将新生
儿出生医学证明正页、户口索引页及新生儿户籍页邮寄
给新生儿父母（邮费到付）。

业务完成



（三）线下办理流程：

1.“出生医学证明”线下办理流程。家长给新生儿取好姓名

后，母亲本人持新生儿父母二人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到分娩

医院“出生医学证明”办理窗口即可办理。非母亲办理的（包括

新生儿父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人员）持新生儿父母二

人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代办人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

新生儿母亲亲自填写的《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授权委托书》（医

院有模板）进行办理。

2.“预防接种办理”线下办理流程。在医院产科出生的新生

儿，根据其入院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核验完成后，产科接种室工作

人员 24 小时内将为其接种第 1 剂乙肝疫苗和卡介苗，办理“预防

接种证”。接种信息录入到客户端“山东省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

统（产科）”，实时上传至“山东省免疫规划平台管理系统”，

实现全省预防接种信息数据共享。

3.“新生儿户口登记”线下办理流程。新生儿落户（6 周岁

以下）需申请人到户籍地派出所户籍服务窗口现场提交材料办

理。其中：①婚生的，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包括双方身份证、户

口本、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②非婚生的需要提供双方身份证、

户口本、出生证明、非婚生育说明、亲子鉴定(仅限随父亲落户)

等。特殊情况需申请人咨询当地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和要求提

供材料。

十、办理地点

（一）全市具有《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资质的助产机构出生

证办理窗口



（二）全市各公安户籍地派出所

十一、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08:00至12:00，夏秋两季14：00至17：30，

冬春两季13:30至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二、法定办结时限

（一）预防接种证：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

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

预防接种证。

（二）新生儿落户登记：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

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

记。

十三、承诺办结时限

5 个工作日（不含线下办理时间、快递邮寄时间）。

十四、收费标准及依据

本事项不收费。办理过程中，因邮寄材料产生的费用，按快

递部门收费标准计费收取。

十五、结果名称

（一）《出生医学证明》

（二）《预防接种证》

（三）《居民户口簿》

（四）《社会保障卡》

十六、结果样本



出生医学证明



预防接种证



居民户口簿



社会保障卡

十七、快递物流

支持物流快递

十八、咨询电话

市本级：0539-8727386

兰山区：0539-8079122

罗庄区：0539-8266717

河东区：0539-7117737

郯城县：0539-2722167

兰陵县：0539-5214050

沂水县：0539-2229708

沂南县：0539-3251779

平邑县：0539-4990986

费 县：0539-5979969

蒙阴县：0539-7336132

莒南县：0539-7222711

临沭县：0539-6239900



高新区：0539-7109036

沂河新区：0539-8780593

十九、投诉电话

0539-12345


